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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 电子与电器工业(45) (46) 

种  类 条  件 
5.1 工业用的电器生产 
 

各类电子电器业的生产条件(不包括促进投资

政策规定之外的电子电器业)： 
5.2   电器生产 获得以下优惠权益： 

1. 在属投资委审批的企业经营期间，无论项 
  目设于何区，允许免缴机器进口税 

5.3   电器配件或设备的生产 
 5.3.1 生产电灯管 
 5.3.2 生产蓄电池或干电池 
 5.3.3 生产绝缘电线或电缆 
 5.3.4 生产其它电器设备或配件 

 

2. 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如下： 
2.1 设在第一区的项目免缴法人所得税五 
   年。 
2.2 设在第二区的项目免缴法人所得税六 

年，如设在获投资委优惠权益的工业区

内，获免法人所得税七年。 
5.4 生产电子产品 
5.4.1 生产办公设备、计算机、记

    账机 
  (1) 计算器 
  (2) 电脑 
  (3)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如：文

     件印刷、文件制作、影印复

     印机或电子打字机 
 5.4.2 生产家庭用电器 

  (1) 微波炉 
  (2) 其它个人电子产品 
 5.4.3 生产工业用自动化设备 
  (1) 温度控制设备 
  (2) 机器人 
  (3) 机器设备的检查仪器 
  (4) 材料运输装卸设备 
 5.4.4 生产收音机、电视机或通 
      讯有关的设备器具 
  (1) 电视机 
  (2) 收录影机 
  (3) 录影盘装置  
     (Videodisc system) 
  (4) 录影视传装置  
     (Videotext system) 
  (5) 卫星地面站接收器 
  (6) 收音机 
  (7) 汽车收音机 
 

2.3 设在第三区的项目免缴法人所得税八 
    年。 

3. 其他的优惠权益按投资委 2000 年 8 月 1 日

  公布的投资促进委员会第 1/2543 号公告的

  原则执行。 
4. 若在 IC(集成电路)产业，HDD(硬盘驱动器)
  产业及 HDD(硬盘驱动器)的零部件生产 
  行业，为了改善原有机器的投资，可算是 
  获投资优惠权益项目的一部分。 
5. 欲获上述优惠权益者，必须根据投资委的 
  要求递交申请，并附上使用原材料与零部 
  件的计划。 

(45)(46) 参照投资委 2006 年 3 月 20 日签署的第 6/2549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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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条  件 
  (8) 无线收录机、收音/磁带录放机 
  (9) 音响设备 
  (10) 密纹唱盘机 
      (Compact disc players) 
  (11) 数位显示收录机  
      (Digital audio tape players) 
  (12) 内线联络通话系统 
      (Home intercom system) 

(13) 无线电通讯设备包括移动式、业余式、微波式、收 
    发式或传呼式 (Paging systems) 

  (14) 雷达 (Radar) 
(15) 电讯设备：声音开关操作装置(Voice switching) 电报 
    收发机、电话或蜂巢便携式电话 (Cellular telephone) 

  (16) 光导纤维通讯系统  
(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 systems) 

(17) 资讯接收器 
(18) 电视台收发器 

  (19) 传真机 
5.4.5 生产未编入其它种类内但用于测量和控制专业业务 

及科学业务的设备或生产用于拍摄及视觉的工具和 
用具 

(1) 防盗器 
(2) 紧急报警装置 
(3) 录影机 
(4) 电子照相机 
(5) 钟表 
(6) 灯光照明及有关电器设备控制器 
(7) 测量、测试及分析仪器 
(8) 配电机(Power supplies) 
(9) 核工业电子设备器具 
(10) 医学电子设备：诊断器、治疗器械、外科医疗器具、

    病人监视器及镭射激光设备  
(11) 工业用测量器具工具 

  5.4.6 生产电子乐器 

 
 

5.5   生产电子电器零部件 
    5.5.1 二极管 (Diodes) 
    5.5.2 晶体管 (Transistors)  
    5.5.3 半导体开关元件 (Thyristors) 
    5.5.4 集成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s) 
    5.5.5 光电子装置 (Opto-electronic devices) 
    5.5.6 电阻器 (Resisters) 
    5.5.7 电容器 (Capacitors) 

5.5.8 继电器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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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条  件 
5.5.9  开关及键盘  

(Switches and keyboards) 
5.5.10 带有磁性的部件：可伸缩天线、低于

一千伏安的变电器、线圈或其它带磁

性的部件 
5.5.11 变频器（Transducers） 
5.5.12 晶体 (Quartz crystals) 
5.5.13 无源滤波器及网络 (Passive filters and 

networks) ： 机 电 一 体 过 滤 器

(Electro-mechanical filters)、射频干扰及

电磁干扰滤器 (RFI and EMI filters)、
遥控网路 (RC networks)、   延迟线

(Delay lines)或衰减器 (Attenuators) 
5.5.14 连接器 
5.5.15 印刷电路板 
5.5.16 插头及插座 
5.5.17 音响部件  (Acoustic parts)：麦克风

(Micro-phones)、耳机  (Ear-phones)、
扬声器 (Loudspeaker)、头带收话器

(Head-phones)、拾音器 (Cartridge)、或

其它音响部件 
5.5.18 微型马达 (Micro-motors) 
5.5.19 电子管 (Electronic tubes) 
5.5.20 微波通讯元件：微波开关或铁氧体器

件 (Ferrite Devices) 
5.5.21 电脑相配器具：资料库或资料储存器、

光盘、终端机、键盘、打印机、或其

它电脑通讯设备 
5.5.22 半成品：印刷电路板的半成品或 

机电一体化半成品 
5.5.23 生产扁平电缆、防护电缆、同轴 

电缆或讯号电缆 
5.5.24 生产太阳能电池(47) 

 
 
 
 
 
 
 
 
 
 
 
 
 
 
 
 
 
 
 
 
 
 
 
 
 
 
 
 
 
 
生产太阳能电池条件： 
1. 属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 
  利的项目。获以下奖励优惠：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 
  器进口税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法

人所得税八年，不规定免

缴法人所得税的比例 
－其它优惠权益，按投资委

第 1/2543 号公告获得 
2. 必须是投资委认可的生产工 
  艺 

(47) 参照投资委 2004 年 12 月 20 日签署的第梭 9/254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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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条  件 
5.6 用于微型电子的薄膜状物 
  5.6.1 晶片  (Wafer) 

5.6.2 薄膜技术 (Thin Film  
    Technology) 

生产晶片或晶元的条件
（48）

： 

属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项目。 

(1)属投资委审批的企业经营期间，无论工厂

设在何区，均可获免缴机器进口税。 

(2)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八年。不规定免缴法人

所得税的比例。 

(3)调整改善原有机器设备的投资，视为申请

投资优惠权益的项目的一部分。 
5.7  电子设计业(49)   

  5.7.1 微电子设计 
   (Micro Electronics Design) 

  5.7.2 原型设计 
   (Prototype Design) 

  5.7.3 嵌入系统设计 
      (Embedded System Design) 
  5.7.4 设计专用电脑程序，如：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模拟视觉神经网络(Virtual Reality 
Neuronetwork)、模糊逻辑( Fuzzy 
Logic)、教育(Education) 
5.8   软件业(50) 

5.8.1 企业软件  

         (Enterprise Software) 

  5.8.2 数码内容  
       (Digital Content)(51) 

(1) 动画(Animation)、卡通及角

     色 (Cartoon & Characters) 
  (2) 电脑构造形象 
    (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 
  (3) 网基应用  

(Web-based Application) 
  (4) 互动应用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5) 游戏 (Game)、视窗基础

(Window-based) 、 移 动 平 台

(Mobile Platform) 、 控 制 台

(Console)、掌上电脑 (PDA)、
在线游戏 (Online Game)、大众

多人参与在线游戏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1. 属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项目。获

以下奖励优惠：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器进口税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法人所得税八年，

     不规定免缴法人所得税的比例 
2. 获优惠权益投资企业，其成果的销售或提

供服务所得收入，无论是自己生产还是由

其他企业代加工的产品，销售收入均可视

为获优惠权益的收入 
 
 
 
1. 属特别重视及对国家特别有利的项目。获

以下奖励优惠：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缴机器进口税 
 －无论设于何区，获免法人所得税八年， 

不规定免缴法人所得税的比例 
 
2. 必须具备国家软件工业促进办公厅规定

的或认可的软件开发某个程序(52) 

3. 投资额一千万泰铢以上项目 (不含土地费

及流动资金) 须获得国家软件工业促进

办公厅的标准证明或该办公厅认可的其

它同等的国际标准或智能成熟模型

(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CMM) 的

标准质量认证 

4. 与获鼓励促进软件的成果直接有关的销

售收入或服务收入，视为获优惠权益的收

入 

(48) 参照投资委 2006 年 3 月 20 日签署的第 7/2549 号公告 

(49) 参照投资委 2006 年 3 月 20 日签署的第 2/2549 号公告 

(50) 参照投资委 2004 年 7 月 1 日签署的第梭 3/2547 号公告 
(51) 参照投资委 2004 年 7 月 7 日签署的第波 5/2547 号公告 
(52) 参照投资委 2004 年 7 月 7 日签署的第波 4/254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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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条  件 
 (6) 无线位置基础服务内容  

(WirelessLocation Based  
Services Content) 

  (7) 视觉效果 (Visual Effects) 
  (8) 多媒体会议应用 
     (Multimedia Video 
     Conferencing Application) 
  (9) 通过宽带与多媒体的电子 
     助学(E-Learning Content via 
     Broadband and Multimedia) 
  (10) 电脑辅助指导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5.8.3 嵌入式软件  
     (Embeded Software) 
 

 

5.9   电子商务 (E-commerce) (53) －无论项目设于何区，只获免缴机械设备进 

  口税。 

－其它优惠权益，按投资委第 1/2543 号公告

  获得 

 
5.10 整合一体的电子、电器或配

件的生产业务(54) 
1. 将对从上游至下游可衔接的经营项目作审

核，即使上下游可衔接的项目，由多个法

人公司分开向投资委申请投资优惠权益。 

－须具备投资委同意的研究、开发、设计、

质量检验、生产工艺开发或对国内生产者

提供技术支持的活动 
－每年的最终产品销售额不低于二十五亿泰

铢，若某一年的销售额达不到，则不能享

受当年的法人所得税免税优惠权益 

2. 从上游至下游的业务将可享受该产品的同

样的优惠权益，但零售业不在此列。 

3. 须向投资委申报对国内业者传授技术的计

划以征求投资委的同意。 

4. 对已经营的部份将不给予税务上的优惠权

益。 
 

(53) 参照投资委 2001 年 10 月 22 日签署的第梭 1/2544 号公告 
(54) 参照投资委 2003 年 2 月 6 日签署的第梭 3/2546 号公告 
 
 
 
 

 




